
贵州省政府采购采购需求公示 

项目名称：赫章县人民医院采购食堂托管等服务项目 

序

号 
公示科目 公示内容 

备

注 

1 资格条件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必须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3.2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必须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人参加投标的必须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 

3.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能力，具体要求: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能力的资料或承诺函。 

3.4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

因自身引起的诉讼案件、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的书面声明。 

3.5投标保证金交纳凭证(供应商应凭投标保证金缴纳凭证到本项目报名处换取投标保证金收据)。 

3.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投标（提供书面声明）。 

3.7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与本项目投标（提供书面声明）。 

  

2 预算金额 ¥1,848,000.00元   

3 
实 质 性 响

应条款 

3.2.1  有公告要求的资格证书； 

3.2.2  在规定时间内向本公司获取了《磋商文件》； 

3.2.3  按规定向本公司交纳了投标保证金； 

3.2.4  《响应文件》的编制符合本《磋商文件》的要求； 

3.2.5  有良好的信誉和业绩，三年来没有任何违法、违规的不良记录。 

  

4 
无 效 投 标

情形 

3.4.1 供应商没有代表参加磋商会议、或参会代表迟到的、或不能现场提交《响应文件》的, 视为自动放弃磋商权利； 

3.4.2 供应商没有在磋商会议前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的，将丧失磋商资格； 

3.4.3 供应商没有按本《磋商文件》的要求出示资格文件原件的，供应商将丧失磋商资格。 
  

5 
技 术 参 数

或 服 务 标

准 

赫章县人民医院采购食堂托管等服务项目，服务期三年。包含为采购人指定人员提供就餐服务，院方每月为在册职工支付 154元就餐补助，人数约为 1000人（以

实际人数与院方结算）；每年向院方交纳租金不低于 20万；接收食堂现有设备设施（餐具桌椅空调等，估价 30万）； 

1、保证食堂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并持健康证上岗，厨房工作人员由承租方自行招聘（厨师不少于两名、服务员不少于 12名），工资福利由承租方支付，出现经济、

劳务纠纷及事故由承租方全部负责。承租方须为员工购买养老、失业保险、工伤意外险，承租方雇佣人员在院方场地发生任何事故均由承租方承担。 

2、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相关食堂加工及卫生标准，提供菜品品种留样并保存 48小时。 

3、需确保院方员工的正常用餐，按院方要求确保食堂正常供应早、中、晚三餐。早餐不少于 3个品种；中餐、晚餐不少于五个菜（肉菜不得少于两个）。具体菜

品院方可测算成本，院方在帮扶专家用餐及职工简餐承租方须按成本供餐（承租方提供菜品价格经双方认可）。 

4、按院方要求的就餐时间准备饭菜，不得拖延，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延迟应及时通知院方。具体就餐时间：早餐：7:00—9:30  午餐：11:30—13:30  晚餐：17:30

—19:30。特殊情况不能离岗的，食堂按照指定时间、地点把饭菜送到科室。 

5、院方有权对材料节约、饭菜品质、就餐环境、卫生状况、服务态度等方面进行随意抽查和民意调查。 

6、院方如有用餐人数及开餐时间变动等事项，提前告知承租方。 

7、承租方无条件接收食堂现有设备设施（餐具桌椅空调等，估价 30万），院方将能满足正常使用状况的设备及设施交付承租方使用（由甲、乙双方签字确认清单

为准）。如有非正常损坏，承租方照价赔偿。承包期限内发生的维修费用由承租方自行承担，院方有义务提供及时的帮助和支持。到达使用年限设备需报院方妥善

处理。 

8、承租方须按月上报食堂经营的相关数据，并随时接受院方的监督检查和改善建议，及时做好院方员工满意度的调查,在满足院方要求的前提下，可对外经营。经

营方式自负盈亏。 

9、所有餐具必须经过定期认真清洗、消毒后方可使用；若发现未经清洗消毒而投入使用的餐具，承租方须承担 2000元/次的违约金。 

10、承租方必须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不得使用变质、变味的食品、辅料及佐料，不得使用假冒伪劣产品，如发生食物中毒现象，承租方将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和

法律责任。院方可对食物卫生进行不定期检查。 

11、保证所用的食物的卫生质量、饭菜及汤式清洁无杂物，如发现食物有卫生质量安全问题，承租方负全部责任。 

12、承租方须向院方缴纳 10000元保证金。院方有权从保证金中直接扣除承租方应承担的违约金，当保证金不足 3000元，承租方应在收到院方通知之日起三日内

补足保证金至 10000元，合同终止时院方无息退还剩余保证金。 

13、承租方如因食品卫生质量引起院方员工身体健康损害的，承租方应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及相应法律责任。 

14、院方监督承租方的服务质量，调查院方职工满意度，满意度低于 70%，院方可提前终止合同。 

15、抽查发现饭菜质量安全问题等不合格，每出现一次，承租方须承担 500元违约金。每月累计两次不合格，院方可提前终止合同，且有权要求承租方承担违约

责任和赔偿相应损失。 

16、餐标（不得高于以下收费标准）： 

a．职工就餐，每天 26元（其中早餐 6元，午餐 10元，晚餐 10元）； 

b．专家就餐，每天 46元（其中早餐 6元，午餐 20元，晚餐 20元，午、晚餐必须为桌餐）； 

c．手术室工作餐，3元/人次，按指定的时间送至指定地点； 

d．符合规定的接待，收取成本费。 

17、停车场运营服务，每月向院方交纳不低于停车费收费总额 30%的运营管理费。医院停车场共有 112个车位，按照职工车辆 0.5元/小时，社会其他车辆 2元/小

时，政府及单位办公车辆、120急救车免费停放。 

  

6 商务条款 

7.3  服务期、地点，验收和付款： 

⑴服务期：三年。 

⑵地点：赫章县人民医院。 

⑶验收：一个服务周期结束，承租方向院方提出书面预验收申请，经院方初验合格后，院方应召集承租方、本公司、相关部门等相关人员对本项目进行总体验收。

总体验收报告须经院方、承租方、相关部门分别签署意见并盖章确认后生效，所有验收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⑷付款：合同中约定。 

  

7 
评 分 办 法

等 
综合评分法   

 


